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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孫子》的治軍思想 

軍隊能否打勝仗，除了前一章節所述須仰賴于「量」的優勢外，另一

方面是依靠軍隊「質」的優勢。軍隊「質」的優勢包括有，精明的將領、

受過嚴格訓練的官兵、能協調合作的部隊及有嚴明賞罰的制度，而這些要

項都是「治軍」的實質內涵1。 

治軍應從嚴，自古即然。如《周易‧師》早就提出：「師出以律，失律

則凶」2的觀點。而《孫子‧計》中之「五事」，提到為將者應具備有智、

信、仁、勇、嚴的修為；另在「七計」的比較中，則指出由「法令孰行」、

「士卒孰練」、「兵眾孰強」、「賞罰孰明」等項目可估算而預知戰爭的勝負。

同時，又在〈地形〉篇中指出：「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不常，陳兵

縱橫，曰亂。」（頁 344）這些都說明部隊作戰應有卓越的指揮、精實的訓

練與嚴明的紀律，才可增加作戰勝利的公算。 

春秋時期，為因應戰事規模的逐漸大，對於戰爭前的準備是不能忽視

的。孫子在〈九變〉篇說：「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頁 341）這是準備的工夫，而此一戰

力準備的工夫實植基於「將帥之領導」與「軍隊之統御」兩方面。以下分

別予以論述。 

第一節  將帥領導方面 

孫子論述全爭，完全側重將道3。人員是戰爭要素之一，而「將」則是

「人員」的主宰，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4作戰攸關戰爭的勝負，

甚至國家的存亡，當然要挑選具有軍事專業素養的人擔任指揮官，才可保

障國家生存，並維護人民生命與財產的安全。所以，孫子〈謀攻〉篇裡指

出：「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頁 335）將

                                                 
1 陳文德《孫子兵法經營學》。台北：遠流出版社，1999 年 8 月，頁 201。 
2 樓宇烈編《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台北：華正書局，1983 年 9 月，頁 49。 
3 趙安邦：《孫子兵法百戰韜略》。大陸：東南大學出版， 1993 年 2 月，頁 82。 
4 三軍大學編《古今名將戰爭哲學述評》。台北：三軍大學印製，1985 年 11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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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才智卓越，作戰時所採取的措施必然週延，國家一定強盛。如果將領的

才智庸劣，那在戰場上作戰的結果一定不力，國家也會因而遭致危難。可

見擔負作戰的將領對國家、人民的未來影響非常重大，孫子在〈作戰〉篇

中說：「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頁 334）因此，在擔

負作戰任務前，每位軍事將領都應苦下身段，以符合軍事專業素養的要求。 

《孫子‧九地》云：「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之謂將軍之事也。」

（頁 346）既然是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那作為一位作戰的指揮官則不

能不審慎以對；而這有賴指揮官個人才、術、德各方面的綜合展現才能做

到。那到底要符合那些專業素養呢？又該避免那些素養上的缺憾呢？孫子

在〈計〉中明確指出：「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頁 333）即須

具備才智、威信、仁愛、英勇及嚴肅等素養。又在〈九變〉裡指出：「故

有將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頁

341）即應避免性格上出現這五種缺憾，否則，作戰時很容易導致全軍敗

亡。 

一、將道「五德」 

春秋之時，將帥的選拔已經是依據專業素養來考選。如《左傳‧僖公

廿七年》載： 

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榖可。臣亟聞

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賊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君其試之5。 

晉文公考選元帥，卻榖因為喜歡禮樂，同時又喜歡詩書，所以，被推薦為

元帥。因為《詩》、《書》中載有修齊治平的原理，以及禮樂政刑之間的相

互關聯，它可以陶冶人的心性，使一個人才、術、德兼修。孫子則指出：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計〉，頁 333）曹操補充說：「將宜

                                                 
5 《春秋左傳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台北：大化書局印行，1982 年 10
月，卷十六，頁 1823。（為避免註解行文冗長，後註中對十三經經文之引用，均採阮
元校勘，大化書局印行之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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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備也。」6何以五德皆須備呢？張預表示：「智，可不亂；信，可不欺；

仁，可不暴；勇，可不懼；嚴，可不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為大將。」

7有了五德，才能不亂、不欺、不暴、不懼、不犯，才能成為大將。 

將領個人彰顯五德之要著，主在「洞察是非，明辨義利，以見其智；

誠實無欺，忠貞不移，以昭其信；衛國保民，捨生取義，以盡其仁；負責

知恥，崇尚氣節，以全其勇；公正無私，信賞必罰，以伸其嚴。」 8「智」

是將者首重之修養，亦即要有遠見，週知變化，能把握先機之智。「信」

是統御的力量，它以誠為主，由誠信而產生互信、共信及自信的三信心。

「仁」是領導統御的根本，為將者應表現仁民愛物、親兵愛民的情操。「勇」

是擔當大任的力量，要能臨淵履冰，且有好謀而成的素養。「嚴」是要嚴

以律己，嚴以肅眾，來強化部隊的戰力。「五德」亦即精神修養，所謂「兵

隨將轉」、「幹部決定一切」，都是強調指揮人才在戰爭中，以精神戰力凌

駕敵人的作為。以下逐項分析「五德」之內涵： 

(一)智 

戰爭是雙方意志的較量，它呈現了危機、不明、複雜、矛盾與恐

懼的現象。故兵家尚智 9，惟有智者能有遠見，能順佯敵意把先握

機。《十一家注孫子》中，王皙即指出：「智者，先見而不惑，能

謀慮，通權變也。」10孫子十分重視將帥之智。所以，他在〈地形〉

篇指出：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

                                                 
6 《十一家注孫子》。台北：里仁書局，1982 年 8 月，頁 26。 
7 《十一家注孫子》。同前註，頁 26。 
8 《教戰總則》─收錄於陸總編《作戰要綱》。桃園：陸總部印頒，1990 年 6 月，頁 1。 
9 古代談兵有四種，一種是兵形勢家，講陣法，以深不可測之形，先聲奪人之勢戰勝
敵人。尉繚著《尉繚子》、項羽著《項王》等屬於此類。一種是兵陰陽家，講陰陽五

行，順時而發，根據星象、四時、五行生克的運轉，推演刑德相勝之術，雜用鬼神

之道。古傳有所謂「太一兵法」、「天一兵法」等屬此類。一種兵技巧家，訓練戰士
攻戰技巧，製造機關器械，運用於攻城守城。古代有「鮑子兵法」、「伍子胥兵法」，

《墨子》城守以下廿篇亦屬此類。一種是兵權謀家，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

後戰，同時兼講形勢、陰陽，運用技巧。「吳孫子」、「齊孫子」、「吳起兵法」屬於此
類。兵形勢在於競勢，兵陰陽在於競時，兵技巧在於競技，兵權謀在祝智。四家之

中，以權謀家最為全面。舒大剛：《孫子的智慧》。台北：漢藝色研文化公司，1998
年 3 月，頁 88。 

10 《十一家注孫子》。台北：里仁書局，1982 年 10 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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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此而用戰者必敗。（頁346） 

這是說指揮官在作戰中要能判斷利弊得失的重要性，他更進一步對此判斷

利弊得失之要領與效益提出說明，他說：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

而患可解也。（〈九變〉，頁341） 

孫子指出，「『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即要正反兩方面都做考量，如此

才會有「校之以計」的精準數據。唯有這樣，才能全面，才能整體贏得作

戰的勝利。他表示：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

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

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

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

全。（頁345） 

將帥須有廣博的知識，作戰時，除了對敵情的判斷要有專業素養外，更要

儘量強化天文、地理及民心狀況等的了解，如此，當戰況慘烈之際，才能

不避艱危，定靜安詳，沈著指揮贏得勝利。較孫子晚期的吳子，則對這類

的條件概括為「總文武」、「兼剛柔」兩大範疇，即應文武雙才、智勇兼備。

他說： 

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

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

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凡11。 

理者，是治理士卒不論多寡，能有條不紊。備者，是時時刻刻要經營戰備

整備。果者，是面臨大敵卻將生死置之於度外。戒者，是戰勝仍要保有高

度戒備。約者，是法令簡明，受領命令絕不推辭。另外他特別又提出「威、

德、仁、勇」四德，強調做到德、仁足以率下安眾，做到威、勇足以佈敵

                                                 
11 《吳子‧論將》。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11 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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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疑。也就是要能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 12這可說

是，孫子「五德」的被發揚。 

《六韜‧選將》記載武王問太公：「君王起兵發動戰爭，必須精選傑出

人將，委以重任，那麼如何才能察明其人真正品德呢？」太公曰： 

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

其變。三曰與之間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

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

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

賢不肖別矣13。 

太公的八種驗證方法，賢與不肖立刻可分得清清楚楚，不失為一種對指揮

官智謀的另類考驗。指揮官的「智」，這一項德目同時也顯示在「戰機」

捕捉的應變上，他在〈九變〉裡說： 

將通于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于九變之利者，雖知地

形，不能得地之利也；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

人之用矣。（頁341） 

戰術方法是原則，如何運用才是藝術。術為法，變為謀。置身戰場，能臨

機應變，方為用兵致勝之本。應變力是一種主觀思維的快速反應能力 14，

唯有智，才能「知」，才能根據戰況變化靈活應變，贏得作戰的勝利。 

(二)信 

「信」在將德之中是領導統御的一種力量，此「信」，是以「誠」

與「一」為內涵，誠以待人，誠以服人。「信」的建立，可使全軍

從一定之方針取一致之行動。如《左傳‧僖公廿五》載：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

將降矣！」軍吏以告，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之，得

                                                 
12 《諸葛亮‧將苑‧將材》。大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1 月，頁 121。 
13 《六韜‧選將》。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 8 月，頁 87。 
14 孔幹、王金寶著《中國智謀古今妙用 5 冊─孫子兵法古今談》。台北：旺文社出版，

1996 年 7 月，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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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15 

這表示，晉文公不惜徒勞往返，為的就是示信於民，使士卒知君帥可以信

賴。孫子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謀攻〉篇裡說：「上下同欲者勝。」（頁

335）就是直言「信」乃凝聚向心的基石。 

將帥的威信來自於將帥個人的智謀與威信以及個人道德與品格的修

養，將帥在作戰時所下達的命令，必須言必信，行必果，絕不可拖拉、對

立、自由、放任；否則將有延誤戰機之慮。歷代兵家都認為，「信」不僅

是將帥必備的素質，也是治軍的根本16。《尉繚子‧攻權第五》云：「信在

期前，事在未兆。」強調信用的重要性，在戰前就要樹立起來。《尉繚子‧

戰威第四》又云： 

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

者。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

之俗，則可以死易生。17 

上述說明，「信」不僅是治軍之本，亦是治國之本。孫臏兵法即云：「不忠

於王，不敢用其兵。不信於賞，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18它

說明將帥要立德、立威，才能得到士兵的信任，以激發作戰之勇氣。將帥

之信，包括信仰、信任與自信三種19。所謂「信仰」，即將帥必須先服從上

官，以為全軍的表率，期使全軍成為節制之師，是謂信仰。所謂「信任」，

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發揮其長，補救其短，罪過歸己，功則歸人，是

謂信任。所謂「自信」，本其良心血性，不虛偽不驕飾，量力而為；始終

堅毅沈靜，不成功便成仁，是謂自信。 

當然，要做到信仰、信任、自信，均必須以「信」來凝聚，要身教言

教並行，才能收到「信」的實效。它的作法是：「進有厚賞，退有嚴刑，

                                                 
15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六，頁 1820。【十三經注疏本】 
16 普穎華編《孫子兵法》，台北：昭文社，2000 年 3 月，頁 17。 
17 《尉繚子》。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87。 
18 《孫臏兵法》。台南：文國書局，1996 年 4 月，47。 
19 軍人之信─信仰、信任與自信，就是誠實、坦直、與克己、實踐，以及團結協調，
共同一致，再進而發為純潔、堅貞、死守善道的節操；三信心就是軍人的新武德。
國防部編《國軍軍事思想》。台北：國防部印頒，1978 年 4 月，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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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不逾時，刑不擇貴。」20孫子分析這樣現象下所產生的結果，他說：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

素行與眾相得也。（〈行軍〉，頁343） 

這說明將領的威望是建立在處事得宜，取得成效的基礎上，如果，一支軍

隊失去彼此、上下間的相互信任，那是絕對不會有戰力的。這一點他的後

世子孫21，孫臏也說： 

將者不可以不信，不信則令不行，令不行則軍不槫，軍不槫則

無名。故信者，兵之足也。22 

孫臏說信用好比軍隊的腳，軍令不被士卒所信奉，三軍便不能團結，那也

就毫無作戰力可言了。 

(三)仁 

「仁」者愛人，又兩人相交之道謂仁。所以，尊重同僚，愛護部

屬，都是仁的表現。在古典文學中，最早給仁下一完整的定義的

是春秋時的韓無忌。他曾說：「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

參和為仁。」23仁能附眾，有仁德的人必會使三軍為之效命。如《左

傳‧宣公十二》載： 

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下有菑，親巡孤寡，

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

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 

因為吳王闔閭勤政愛民，吳國百姓從不叫苦，甚至累死、戰死也毫無怨尤。

                                                 
20 《諸葛謀略全書》。大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1 月，頁 121。 
21 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記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
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可見，孫臏同孫子之間有血緣關係，且同為齊國人。（阿、

鄄兩地皆位於今山東省境內）此外，《史記》也記載：「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的
事，可推斷孫臏對兵書亦多有研究。見《史記》。台北：宏業書局，1980 年 6 月，頁
2161。 

22 《孫臏兵法》。台南：文國書局，1996 年 4 月，頁 1976。 
23 《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頁 1939。【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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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計〉，頁 333）的最佳寫照。「仁」，是要

使部隊的官兵相處在友愛與平等的環境之中，相親相愛，如兄如弟，彼此

交流，團結一心，增進部隊戰力，所以，孫子又指出： 

故視卒如嬰兒，則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地形〉，頁345） 

「仁」為愛國愛民之根本，是讓群眾擁抱的原動力；作戰時，百姓暫別家

園，以生命報效國家，因此，國家應視他們如寵兒，將帥在軍隊裡也視他

們為愛子，如此，才能產生眾志成城的力量。三國時的諸葛亮，他輔佐劉

備共建西蜀，成為漢末三分天下局面。他知人善任，認為「用兵之道，在

於人和」，所謂人和，就是「仁」，就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知其饑

寒，察其勞苦。」24那怎樣才是以「人和」治軍呢？《尉繚子》云： 

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亡；有功，則以身後之；傷者，

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飢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

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如此，所向

必捷矣。25 

由此可見治軍的訣竅在使將帥與士兵休戚與共，風雨同舟，合力奮鬥。這

可說都是出自儒家的看法；孔子以「愛人」限定仁，可以說是從最基本的

意義上講的。凡我對他人的親，對他人的愛，對他人能富有同情心，能成

他人之美，就是仁，反之則不仁。26孔子「愛人」的思想，是最早闡揚人

的價值，也是最早提出應重視「人」的看法。 

但上述這個「仁」字，卻不能推到敵人身上去。宋襄公說：「君子不重

傷，不擒二毛。」27結果與楚人大戰於泓水，自然只有敗陣傷身為天下笑

了。所以，「仁」不是對敵人講的，如果對敵人講仁字，那就是對自己不

仁了。 

                                                 
24 《諸葛謀略全書》。大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1 月，頁 121。 
25 《尉繚子》。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87。 
26 《儒門亞聖─孟子》。台北：昭文社，1997 年 2 月，頁 96。 
27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五，頁 1813。【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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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勇 

「勇」是在危難中臨危不懼，在戰局紛紜中沈著指揮，它是「無

故加之而不怒，猝然加之而不驚」的大勇，不是血氣之勇，而是

一種能善用智慧，見微知著，窺破戰機，在危急的環境中採取避

害趨利的決心與作為。戰國時，呂不韋論將士威德時曾說：「凡兵，

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

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

也。」28由是可知，這種勇是與戰爭有關的大勇，認定「勇」是一

種德目，只是它與凶器相關，所以稱凶德。孫子也對這種勇下了

定義，他認為：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地

形〉，頁344） 

軍隊要攻必克，戰必勝，就要使全軍發揮「大勇」的精神，冒險犯難，赴

湯蹈火。只要主帥者能臨陣當先，勢必能激發士卒之勇，然後產生最大之

決心，共同赴義。它所彰顯的精神正如《軍讖》曰：「將能清，能靜，能

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

表險難，能制軍權。」29這十二能：能清廉無私、能沈著冷靜、能公平處

事、能嚴整軍紀、能接受批評建議、能明斷是非、能容納人才、能聽取民

意、能知道敵國風俗、能通曉山川形勢、察明地理險阻、能掌控軍權等，

都是要有大勇的勇氣，才能做得到。 

西方兵家克勞塞維茨說：「戰爭者，危險之事也，故軍人所要之勇，其

性質為：一是對於危險之勇；二是對於責任之勇。」30危險之勇是於危險

之中能挺立堅持，見危受命而不辭責任之勇。 

約米尼則表示：「軍人必須在失敗的環境中挺立不搖，因其價值遠高於

在勝利的環境中爭先表功。」31將帥之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萬夫莫敵

                                                 
28《呂氏春秋》。台北：華正書局，1985 年 5 月，頁 56。 
29 《三略》。台北：三民書局，1997 年 1 月，頁 27。 
30 《戰爭論精華》。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8 月，頁 144。 
31 《戰爭藝術》。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8 月，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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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勇」。項羽是西楚霸王，他個人的勇氣是被公認的，但卻欠缺深謀

遠慮的大勇；於是與劉邦爭霸中，敗於韜略，自刎烏江，成了千古的悲劇

角色。 

綜觀春秋戰爭事例，能得勝者，必勇毅果敢，當機立斷；而戰敗者，

必然猶疑不定，舉足無措。如晉、楚邲之戰，晉軍中軍元帥荀林父就是猶

疑不定，致戰事一發，慘烈之狀，無以想像。而齊、魯長勺之戰，曹劌所

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32就是勇毅果敢的「大勇」的，他能

詳確判斷戰況發展，適時補捉戰機而贏得作戰的勝利。 

(五)嚴 

「嚴」是嚴肅、嚴格，不論是戰時或平時，都必須嚴肅認真，也

就是在周密作業的基礎上，依法審慎執行軍事任務。孫子軍事思

想中特指出「嚴」字的重要。「七計」中之「法令熟行」、「賞罰熟

明」，即是以「嚴」為根本。孫子表示： 

將懦不嚴，教導不明，吏卒無常，陣兵縱橫，曰亂。（〈地形〉，

頁344）。 

孫子治軍要求非常嚴格，這可由他獻兵法十三篇於吳王，且於吳宮操演並

斬吳王之愛姬以伸威嚴之事可證33。 

尉繚子可說是戰國諸兵法家中非常重視軍隊紀律的一位兵家，他與孫

子有同樣的看法，他說：「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輕。」34他所用的手段是，

「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越，制如干將。」他認為如此，士卒不用

命者，未之聞也。《吳子‧治兵》也說：「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

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35顯見「嚴」在軍旅中的重要。

清朝曾國藩也指出，「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則兵不

服；不勤，則營務鉅細皆廢弛不治。」36《六韜》亦云：「將不明，則三軍

                                                 
32 《春秋左傳正義》。卷廿三，頁 1878。【十三經注疏本】 
33 《史記‧孫吳列傳》。台北：宏業書局，1976 年 6 月，2161。 
34 《尉繚子‧兵令下第廿四》。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123。 
35 《吳子‧治兵》。台北：三民書局，1986 年 2 月，頁 41。 
36 蔡松坡評《曾胡治兵語錄》。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9 年 4 月，第一章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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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傾」 37這都是說明統帥軍隊的將領，須建立「嚴明」的基本觀念，崇法

務實，紀律才能伸張。《左傳‧僖公廿七年》載：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暌，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

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38 

這是楚將子玉對於紀律良好的軍隊，不施以刑罰，紀律不良的軍隊，子玉

就施以刑罰，而且是酷烈的刑罰，他認為伸張軍隊紀律是建立官兵行為標

準的唯一法門。 

蔣中正先生曾說：「古人論將，重在智、仁勇三達德，而獨孫子增補信

與嚴二者（合為五德，亦就是我所習稱的武德），係因將才無論對上對下、

或對內對外，最要緊的是立信與立威，尤其帶兵作戰，更是要有信有威；

因不嚴則不能立威，亦難以立信。」39又說：「信者不二，嚴者不私。這不

二與不私就是造就將領高尚的人格和建立偉大的事功不可或缺的要素；這

定也是孫子在儒家所言三達德之外，增加信與嚴的主因。」40 

孫子所說之智、信、仁、勇、嚴五德，是互濟的，不能有一偏廢。為

將者第一要有「智」，智不及當「信」，信不及當「仁」，仁不及當「勇」，

勇不及當「嚴」。如先嚴，而未具備「勇」，一但失嚴，勇即喪失41。所以，

將帥要嚴勵自持，秉公執法，以遂行作戰任務。 

二、將敗「五危」 

前面述及將帥精神修養應該兼具五德，若專注一二，則將造成性格上

的缺失，而導致作戰失誤或敗亡。有關將帥應避免作戰時有性格上的缺

陷，歷代兵家都有呼籲。吳起對這議題也有看法，《吳子‧論將》云： 

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

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貪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眾

                                                 
37 《六韜》。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 8 月，頁 66。 
38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六，頁 1824。【十三經注疏本】 
39 轉引自王建東《孫子兵法思想體系精解》。台北：鐘文出版社，1993 年 5 月，頁 14。 
40 同前註。 
41 同註 39，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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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依，可震而走。42 

吳子指出，若敵將在性格上有缺失就容易對付了。他還對對付的相關要領

提出指導：敵將愚蠢而輕信他人，可用詐引誘他。敵將貪婪不顧名譽，則

用財物收買他。敵將 若沒有智謀輕易變計劃，就不斷騷擾疲困他。敵將若

前進後退遲疑不決，那就用威勢逼迫他們。吳起所論十分值得參考。 

前述吳子所指與孫子所指之將帥性格缺陷十分相近，孫子說：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悔也，

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九變〉，頁341） 

「必死可殺」，是指臨陣忘身且忘生，那定為人所稱頌；但是操數十萬軍

隊的將帥，如果僅僅像一個戰士，祗是臨陣忘身，那只是虎暴憑河的勇夫，

決不是好謀以成之大將應有的作為。這些人表面上看來，似乎很英勇；但

也有可能是其個人「輕死」，這類個人英雄主義，並不足為法。 

「必生可虜」，是指抱持苟且偷生的念頭，到了應死而不願死時，定會

成為敵方之俘虜而損及國利益。「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

河，故敗乃先濟是也。」 43軍人應有誓死達成任務的決心與勇氣，亦要有

光榮戰死絕不屈敵的志節與修養。 

「忿速可侮」，是指如果性情急躁，必然容易衝動；因容易發怒的人，

最無耐性，這樣的將領常常會遭致「侮辱」而上當，使其因忿怒而喪失心

理平衡致產生失當措置。「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

遂為所敗是也。」44所以，孫子特別在〈火攻〉篇裡提出，「將不可慍而致

戰」（頁 348）的警告。 

「廉潔可辱」，是指將帥若過分重視個人清譽，當遭到惡意中傷時，必

據理力爭，這樣很易喪失心理平衡，對作戰任務遂行產生影響。遭操說：

「廉潔之人，可污辱致之也。」45李筌說：「矜疾之人可辱也。」 46一位有

                                                 
42 《吳子‧論將》。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59。 
43 《十一家注孫子》台北：里仁書局，1982 年 10 月，頁 199。 
44 同前註。 
45 《十一家注孫子》。同注 43。 
46 《十一家注孫子》。台北：里仁書局，1982 年 10 月，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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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為的將領，應有得失安於數，毀譽聽於人，是非審於己，不因一時之波

瀾而遂自毀其壯志，不因一時之誹謗而情緒失衡。 

「愛民可煩」，是指戰時敵人往往以百姓生命為挾持，使我用兵受其牽

制、干擾，或招致不利。李筌指出：「攻其所愛，必卷甲趨救；愛其人，

乃可以計疲」張預也說：「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

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于己，

為兇于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

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47這些都說明，不要過份不適當的愛

民，而中了敵人煩擾之計。 

《六韜》也提出將領性格有「五材十過」之說，「五材」是將領應具之

才能；「十過」是將領應避免的缺陷。他說： 

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

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

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

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48 

上述意思是說：勇敢而輕率赴死的人，容易被激怒；焦躁而急於求成的人，

容易被持久戰拖垮；貪婪而好圖利益的人，容易被賄賂；仁慈但流於姑息

的人，容易被煩擾而勞累；聰明但心中膽怯的人，容易被逼迫而陷於窘境；

講信義但輕信別人的人，容易被欺騙；自奉廉潔但不愛人的人，容易被輕

慢；有智謀但生性拖拉的人，容易被突襲；剛毅但剛愎自用的人，容易被

恭順服事的假象所矇騙；懦弱而喜歡依靠他人的人，容易被人欺侮。 

蔣百里先生曰：「蓋為將者，知死鬥而不知于死中求生，則敵將誘而殺

之。知貪生而見利不進，則敵將鼓噪而擒之也。知剛愎褊急而無謀，敵將

將侮之，使之輕進而敗之。」針對這些現象，蔣中正先生對人才考核，特

別指出「均衡」的重要性。他說：「凡是一位領導者，無論在智識能力，

尤其是性格上，必須時時注意保持均衡不偏才行。」49因此，仁德之士的

                                                 
47 《十一家注孫子》。台北：里仁書局，1982 年 10 月，頁 203。 
48 《六韜‧龍韜》。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 8 月，83。 
49 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8 年 4 月，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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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謀，聰明之人的考慮，平民的建議，達官的見地，興衰盛敗的事跡，都

是領導者應修業的。這些將領的特質，都是一位作戰指揮官必須具備的。

這些觀念也都與孫子所強調的一致。 

所以，不論是將道「五德」或是將敗「五危」，將領個人均應審視並應

苦下身段；使本身具備「五德」修為，同時避免「五危」缺陷的產生。 

第二節  軍隊統御方面 

統御是綜理群眾的一種才能，即以用人為主體，是誘導部屬行為的一

種藝術。 50統御是以嚴明之約束力，指導部屬成為負責任與守紀律的團體

成員。統御者憑著客觀的組織、制度、法紀，把自己的意志加諸別人，使

別人的意志、態度，轉為服從、信仰、敬重與忠誠合作的行為。因此，統

御是一種才能，也是誘導部屬的一種藝術。因此，統御可說是以嚴肅的約

束力，經過靈活的運用，而轉變為指揮部屬的藝術，使之趨向一定目標而

努力。51所以統御者本身之修為是領導工作能否成功的關鍵。 

一、合之以文，齊之以武 

「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行軍〉，頁 342）是孫子所

提出的重要治軍方針。「文」是指文治，用獎賞、道義等教育、管理士兵。

「武」是指法治，用軍紀、軍法，對違犯軍紀者施以重罰。李筌注：「文，

仁恩也；武，威罰也。」 52文武乃恩威之謂也。恩威並濟，則兵效死力，

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惟仁恩必先於武威，李衛公云：「愛設於先，威

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 53梅堯臣

則說：「令以仁恩，齊以恩刑，恩威並著，則能取勝。」54張預也表示：「文

恩以悅之，武威以肅之，恩威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55也就是，治

理軍隊要文武並行。 

                                                 
50 黃文發編《領導統御新編》。台南：西北出版社，1997 年 1 月。頁 34。 
51 教育部編《大學軍訓 2》。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98 年 1 月，頁 406。 
52 《十一家注孫子》。台北：里仁書局，1982 年 10 月，頁 249。 
53 《李衛公問對》。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22。 
54 《十一家注孫子》。同註 52，頁 249。 
55 《十一家注孫子》。同註 52，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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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合之以文」而言，是運用獎賞、道義來教化民眾。春秋時期所遵

守的是周代之教化治軍方式。《左傳‧僖公廿七》載：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

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信，民易資者，

不求豐焉，明徵其亂。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

未生其用。」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

惑，而後用之。出穀戌，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56 

這是說晉文公教民以義、信、禮為德目，完全符合人民需要，百姓自然心

悅誠服願意為國效命。晉文公的作為旨在培養「父子之兵」，即吳起所說：

「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

莫當，名曰：父子之兵。」57意為將帥與士兵要是彼此信賴，安危與共，

部隊就會凝成一體而不分離，連續作戰而不怕疲勞，把他們投在任何戰

場，都無人能抵禦。他更指出：「不和於國，不可以軍；不和於軍，不可

以陣；不和於陣，不可以戰；不和於戰，不可以勝。」 58也就是唯有團結

和諧，才能從事發動戰爭。《左傳‧莊公廿七年》云： 

夫禮、樂、慈、愛，戰之所蓄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

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蓄，亟戰，將饑。59 

虢國不能以德和民，士蒍斷定其士氣不振。隨後虢國作戰時，果然戰力無

法發揮。 

就「齊之以武」而言，古代軍法的基本原則，就是賞有功者，罰有過

者，這是各諸侯國共通性的治理策略。就法治方面而言，《左傳‧襄公廿

六年》載： 

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古之治民者，勸

                                                 
56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六，頁 1824。【十三經注疏本】 
57 《吳子‧治兵》。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41。 
58 《吳子‧圖國》。同前註，頁 2。 
59 《春秋左傳正義》。卷十，頁 1781。【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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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

膳，加膳則飫賜，此以加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

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刀臨政，此以知其恤其

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60 

這是宋聲子對楚令尹子木強調，「獎之以賞，畏之以刑」非常重要的記載。

春秋戰役中，不乏勝敵者賞，敗戰者刑的記載。如《左傳‧哀公二年》載： 

（戚之役）簡子（趙鞅）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圍免。志父（即

鞅）無罪，君國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

屬辟，素服、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61 

這是《左傳》記載哀公二年趙鞅誓師，以土地為獎賞，對建立戰功則賞以

祿位封地，對觸犯軍令、違反紀律的行為，則加以懲罰。所謂：「能刑上

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62《三略》亦云：「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

士不往。」又說：「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所以，

孫子在〈作戰〉篇指出： 

取敵之利者，貨也。故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頁

334） 

這顯示孫子也運用賞罰激勵士氣以求得作戰的勝利。賞罰要即時，李筌

說：「賞不逾日，罰不逾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

曰有費也。」63意即賞罰不及時，即無效果可言。《六韜》也主張以賞罰來

管理統御軍隊，她說： 

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

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龍韜‧將威

第廿二〉） 

                                                 
60 《春秋左傳正義》。 同前註。 
61 《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七，頁 2155。【十三經注疏本】 
62 《尉繚子‧武議》。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46。 
63 《十一家注孫子》。台北：里仁書局，1982 年 10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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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心。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見，則不聞

見者莫不陰化矣。64（〈文韜‧賞罰等十一〉） 

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裡。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

服。所任賢，則敵國畏。（〈三略‧上略〉）65 

上述都認為賞罰要有效，場合非常重要，即是要揚善於公堂，規過於私室，

否則產生的效果必定會大打折扣。 

吳子可說厲行賞罰十分徹底，他說：「進有重賞，退有重罰，行之以信。」

（〈治兵第三〉）而且賞不只及於個人，而且「厚其父母妻子」（〈料敵第

二〉）「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父母。」〈（勵志第六〉）吳起為了使戰

士聽命，非常重視獎勵措施。 

另一項影響戰爭勝敗，就是「軍紀」。吳起曰：「以治為勝」，治就是井

然有條，對命令尤其能貫徹，他說：「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66藉

由嚴格的紀律與訓練，官兵可迅速培養出一種對伙伴的強烈認同感67，而

以精實為訓練要求之標準，以達成作戰之使命。孫子在〈地形〉篇中說：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頁

344）顯見，軍紀是部隊戰備訓練要求的標準。 

有關治軍的心法，尉繚子說：「不以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

心者，不我舉也。」又說：「善將者，愛與威而已。」68即治軍二寶是愛與

威。愛是以溫情感動，是「文」和「禮」；威是以法加以約束，是「武」

與「刑」。禮和法互為表裡，文與武是互為輔助，愛與威亦可相互調和。

所謂，「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69即是指治軍應從

嚴從難，「武」與「刑」並濟。 

孫子認為一支堅強的戰鬥部隊，必須進行嚴格的教育訓練，所以，他

在〈計〉篇的七計中有「士卒熟練」之強調。訓練是戰力之泉源，戰勝之

                                                 
64 《六韜‧賞罰》。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 8 月，頁 43。 
65 《三略‧上略》。台北：三民書局，1987 年 1 月，30。 
66 《吳子‧治兵》。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41。 
67 楊四維〈軍人武德系列─嚴〉，《青年日報》，第 10 版，2000 年 9 月 18 日。 
68 《尉繚子‧攻權》。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29。 
69 《司馬法‧用眾》。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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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 70，必須有嚴肅之軍紀與嚴明之賞罰措施，才能使軍隊訓練落實。如

有恩無威，則正是孫子所謂「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的無用驕子。所

以，孫子表示：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

則不可用。（〈行軍〉，頁343）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

素行者，與眾相得也。（〈行軍〉，頁343） 

這就是平時命令貫澈，上下有互信心；一到戰時，以平素所養成之紀律和

情感去指揮部隊，則士卒會自心悅誠服。如平時紀律廢弛，領導部隊作戰

時，兵眾自然不會納入掌握。平時命令能行得通，靠的是指揮官和部屬相

處的契合，彼此產生的三信心來維繫，即所謂帶兵帶心71。《三略‧上略》

曰： 

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以身

先人，故其兵為一下雄。72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與之

安，與之危，故其眾，可合而不可離，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

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上述是說領導統御的要訣在於愛兵如己，使士卒感恩圖報，尤其是在以寡

擊眾時，更要愛兵如己，所謂：「以寡勝眾者，恩也。」73就是這個道理。

《司馬法‧定爵》云：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急則動之，

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74 

司馬法指出，作戰時無法規範士兵即要專斷獨決，不肯服從的就要繩之以

                                                 
70 《國軍教戰總則》。桃園：陸總部編印，1990 年 6 月，頁 7。 
71 金基洞：《中國歷代兵法家軍事思想》。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92 年 10 月，頁 37。 
72 《三略‧上略》。台北：三民書局，1997 年 1 月，頁 10。 
73 《三略‧上略》。台北：三民書局，1997 年 1 月，頁 10。 
74 《司馬法‧定爵》。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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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屬間互不信任，就要設法統一軍心。軍心若是懈怠就要設法使之振

作，眾心若有疑慮，將領更要確切的執行命令，不要反覆無常。 

統御工作之遂行，有賴組織、法令、法紀等三項條件靈活配合來達成。

75統御之法理，雖有軌跡可循，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統御者本身之修為

是關鍵所在，必須經驗廣博，對人心理觀察透徹，對事物條理清晰，對人

事狀況之處理圓融之人，才能運用自如。 

經由以上分析可知，孫子指出要建設一支精銳且戰鬥力強的軍隊，必

須要做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選擇有才能的人擔任將帥，以智信仁

勇嚴的個人修為，並運用「分數」和「形名」靈活變化，加強訓練，來適

應作戰的須要76。同時，健全法制，賞罰嚴明，文武並用，使內部關係融

洽，而有視卒如愛子，與眾相得，上下同欲的景況，讓部隊猶如家庭般。 

二、慎防「六敗」之肇因 

孫子一再強調部隊統御的重要性，如果，不針對部隊統御相關問題做

研悉，作戰時必然無法揮應有之戰力。他說：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

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

自戰，將不智其能，曰崩；將懦不嚴，教導不明，卒吏無常，

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

鋒，曰北。（〈地形〉，頁344） 

這是孫子針對部隊戰力無法發揮，以領導統御的觀點認為有六種現象可能

造成，分別是走、弛、陷、崩、亂、北。這六種現象大意如下： 

所謂「走」，張預解釋說：「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匹

敵也。如與敵勢均，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眾，能無走乎？」 77以寡擊

                                                 
75 教育部編《大學軍訓 2》。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98 年 1 月，頁 406。 
76 楊善群：《孫子》。台北：知書房出版，1999 年 12 月，頁 146。 
77 《十一家注孫子》。台北：里仁書局，1982 年 10 月，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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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並非不可，須視敵情、地形、我軍態勢及戰機而定 78；否則，敵我勢

均，以一擊十，則必敗矣。 

所謂「弛」，即指揮官不能發揮統轄之權力，坐令軍紀廢弛。《左傳‧

昭公廿三年》載，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

無大威命，楚可敗。」79吳王闔閭判定楚為「弛」兵， 果然，吳楚之戰，

楚師大敗。 

所謂「陷」，即軍官非常慓悍，但士卒缺乏訓練且怯懦，叫「陷」兵。

而所謂「崩」，即大將無理而使小將怒且不服，等到與敵遭遇時，各自為

戰，致遭失敗，叫「崩」兵。春秋時，楚子伐鄭，《左傳‧宣公十二年》

載： 

晉師救之。伍參對楚君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師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

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80 

此例是大吏怒而不服，所造成的結果。 

所謂「亂」，即將領軟弱，約束不嚴，士卒沒有規矩，沒有秩序，叫「亂」。

而所謂「北」，即將軍不能預測敵情，以寡擊眾；隊列中沒有精兵作先鋒，

以致敗北，叫「北」。 

此六種現象皆是由於指揮不當，又平時未能律己教人，戰時未諳人性

與兵性；平時戰時用兵統兵均不善，才會導致部隊敗陣。 

古代把將軍分為兩個類型，一為軍師型，一為指揮型。軍師型的善於

擬定作戰計劃或戰略方針；指揮型的善長攻城掠池，縱橫疆場81。譬如孫

臏、張良、諸葛亮是軍師型的；而韓信、關羽、張飛等則是指揮型的。指

揮作戰主要靠指揮官的軍事素養，將領的專業素為兵家所討論。吳起說：

「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82他又說： 

                                                 
78 教育部編《孫子兵法講授計劃》。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89 年 3 月，頁 72。 
79 《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一，頁 2102。【十三經注疏本】 
80 《春秋左傳正義》。卷廿三，頁 1878。【十三經注疏本】 
81 黃柏松編《中國名將的智慧》。台北：漢藝色研出版社，1999 年 11 月，頁 9。 
82 《吳子‧論將》。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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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

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

佈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

國亡，是謂良將83。（〈論將〉） 

吳起所說的四機是四種贏得作戰的關鍵契機，他認為為將者必須知道提振

士氣、適當運用地形部署兵力、佈間於敵以掌握情資、舟、車、人、馬都

要充分整備，如此必可決定戰爭之成敗。而這契機，都要靠指揮官個人的

統御藝術來掌握。所謂：「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84軍隊的卒伍，

就好像將軍的身手四肢，必須要能靈活運用。作戰時指揮靈活，即指揮官

的統御得法，雖危岌亦可勝。《司馬法》更強調：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又發其攻，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

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利地，以聽命之。是謂戰法。85（〈定爵〉） 

這是說作戰治軍要提振部隊士氣，同時要發佈賞罰事件。以溫和面容對待

人，以勉勵的話來開導人；部屬所懼怕的事，應儘量使之避免；就部屬所

祈求的，儘量以服務來滿足他，進入敵人部署之地要掌握地形上的運用，

並按各軍任務適切指揮，這些都是作戰時的統御術。所以，針對前述「六

敗」現象，孫子指出作戰時，要以「四治」來統御軍隊，防範失敗，他說：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

以靜待嘩，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

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軍

爭〉，頁340） 

以「四治」來統御軍隊，必須適度運用權威，才能避免產生「卒吏無常，

陳兵縱橫」的現象。孫子在其中第一項就提出以提振士氣來瓦解敵軍，控

制戰場贏得作戰的勝利。士氣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86，也是最要重

                                                 
83 《吳子‧論將》。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59。 
84 《司馬法‧定爵》。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50。 
85 《司馬法‧定爵》。同前註。 
86 張國浩：《不戰而勝─孫子的謀略縱橫》。台北：正展出版公司，1999 年 4 月，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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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項。對於孫子所說的「部隊敗象」，尉繚子認為，只要是優秀的指揮

官，定能避免這些缺失。他說：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

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謹在於畏

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果斷；得眾在於下人87。 

立威全在不變法制承諾；施恩惠要能乘勢及時；對軍隊的禍害要果斷去

除；虛心對部屬就能得眾心。在領導統御中，尉繚子亦特別重視「愛與威」

兩方面，他說：「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

愛與威而已。」 88（〈攻權第五〉）愛即動以情，是「文」和「禮」；威即責

以義，是「武」與「刑」。禮和法互為表裡，文和武互為左右，愛與威也

互為補充。89這些都說明英明將領在治軍方面，應有獨到的專長。 

《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敘〈孫子吳起列傳〉云：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相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

應變，君子比德焉。90 

這裡非常明確說明軍隊的統御，仍根源於兵家個人的修身價值觀。必須己

身正，才能正人；身教代替言教，再輔以制度規範群眾。《三略‧中略》

有云： 

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

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

則身蹶。91 

將帥固然需要以德服人，更要以威肅眾，如此，才能使部隊成為一支真正

有紀律的部隊。韓非子曰：「釋法術而任心治，堯舜不能正一國；去規矩

而憑臆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量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

                                                 
87 《尉繚子‧十二陵》。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44。 
88 《尉繚子‧攻權》。同上註，頁 29。 
89 舒大剛：《孫子的智慧》。台北：漢藝色研出版社，1998 年 3 月，頁 72。 
90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台北：宏業書局，1970 年 6 月，頁 2161。 
91 《三略‧中略》。台北：三民書局，1997 年 1 月，頁 55。 



159 

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一失矣！」92這可算是最好的說明。 

小結： 

總之，軍隊要有戰力，方法有二，一是制度；一是人才。而設立良好

的制度，必須靠人才，讓制度能運作順暢，也要靠人才。孫子說：「將者，

智、信、仁、勇、嚴也。」（〈計〉，頁 333）《六韜》更指出：「將不仁，

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失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

軍大頃；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93顯見，將才對治軍之重要。 

其次，治軍要有成，則有賴領導者卓越，領導者對人、事、時、地及

作戰任務等各種狀況，能做合理的分析與綜合研判；在任務的遂行上，也

能有適切的分配與調度。《論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94《荀子‧正論》也說：「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願愨

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95唯有以身作則，才能與士兵同甘共苦。尉繚

子更呼應孫子的說法，他說：「正罰者，所以明賞也。」96一定要先嚴以律

己，才能嚴以肅眾。 

威嚴必須和仁愛並用，才能真正凝聚部屬的向心。孫子說：「視卒如嬰

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地形〉，頁 345）

治軍的要領，應仁愛在先，威嚴行其後，才能達到預期效果。吳起也認為，

對士兵唯有「愛其命，惜其死」，才能收「發號佈令，而人樂聞；興師動

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97（〈勵士〉）的效果。 

講仁愛，但不能忽視紀律的要求，否則會出現不可收拾的後果。孫子

說：「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地

形〉，頁 345）孫子非常重視賞罰作為在治軍當中的作用，甚至把它列為戰

力評估的要項，他在〈計〉篇中指出：「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

賞罰孰明？」（頁 333）他認為治軍要有嚴格的紀律和法令才能有成效。 

                                                 
92 《韓非子》。台北：河洛圖書公司，1974 年 3 月，頁 141。 
93 《六韜》。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 8 月，頁 95。 
94 《論語注疏》。卷十三，頁 2506。【十三經注疏本】 
95 《荀子‧正論》。台北：三民書局，1997 年 8 月，頁 265。 
96 《尉繚子‧兵教上》。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108。 
97 《吳子‧勵士》。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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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起即非常認同孫子的看法，他說：「以治則勝」「上令既廢，以居則

亂，以戰則敗。」98「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

有百萬，何益於用？」（《吳子‧治兵》）《司馬法‧天子之義》亦云：「以

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士不相犯。」99如果不嚴明賞罰，就不

可能有嚴格的紀律，就是一支沒有戰力的烏合之眾。 

綜上所述，可知孫子的治軍觀主張是中興以人才為本，唯有將領自身

苦下身段，涵養自己的武術武德；以身教代替言教，而後統帥軍隊做到恩

威並濟，賞罰嚴明，如此，軍隊才會是一支有紀律，且有超高戰力的部隊。 

 

                                                 
98 《吳子‧治兵》。同上註，頁 41。 
99 《司馬法‧天子之義》。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 2 月，頁 21。 


